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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8月 9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022024003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10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

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下发的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5〕5号)，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已由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调查完毕，并依法拟对公司作出行政处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沈阳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7）。

公司于 2025 年 11月 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下发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7号)，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内容

“当事人：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化工),住所：辽宁省沈阳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孙泽胜，男，1971 年 6月出生，时任沈阳化工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及沈

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蜡化)董事长、执行董事，住址：辽宁省沈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市沈河区。

李忠，男，1969 年 7月出生，时任沈阳化工总会计师，住址：辽宁省沈阳

市铁西区。

杨林，男，1971年 6月出生，时任沈阳化工董事、沈阳蜡化总经理，住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冷昭甲，男，1984 年 6月出生，时任沈阳蜡化财务处负责人，住址：辽宁

省沈阳市铁西区。

依据 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2005年《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沈阳化工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

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事人孙泽胜、李忠、冷昭甲的要

求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前述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当事人沈阳化工、

杨林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沈阳化工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沈阳蜡化是沈阳化工的全资子公司。2018年至 2021年，沈阳蜡化为满足管

理及考核要求，通过在成本核算过程中人为调整原材料生产投入数量、半成品和

产成品数量以及延迟确认存货的方式虚减(虚增)营业成本，虚增(虚减)利润总额、

虚减存货。上述行为导致沈阳化工 2018年至 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其

中，《2018 年年度报告》虚减营业成本 129,914,310.43 元，虚增利润总额

129,914,310.43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80.44%,虚减存货 509,093,316.68元，

占当期披露总资产的 5.57%,虚增预付账款 341,572,381.06 元，虚减应付账款

297,435,246.05元；《2019年年度报告》虚减营业成本 204,499,039.16元，虚增

利润总额 204,499,039.16 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29.4%,虚减存货

95,200,598.29元，占当期披露总资产的 1.07%,虚增预付账款 4,906,840.59元，虚

减应付账款 424,707,107.3元；《2020 年年度报告》虚减营业成本 104,227,790.91

元，虚增利润总额 104,227,790.91 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19.14%,虚减存货

586,977,348.95 元，占当期披露总资产的 5.61%,虚增预付账款 1,025,618,489.46

元；《2021 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成本 147,757,481.31 元，虚减利润总额

147,757,481.31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70.11%,虚增存货 290,883,659.19元，



占当期披露总资产的 2.88%。沈阳化工已披露相关公告对财务数据进行了更正。

另查明，当事人主动供述相关违法行为，积极配合调查。

上述违法事实，有沈阳化工相关公告、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等财务资料、检

验报告、询问笔录、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我局认为，沈阳化工上述行为违反 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

六条以及《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

法行为。

孙泽胜在 2018 年任沈阳化工总经理兼董事期间，未审慎关注沈阳蜡化利润

数据异常情况；在 2019年至 2021年任沈阳化工董事长兼总经理、沈阳蜡化董事

长、执行董事期间，全面负责沈阳化工和沈阳蜡化的经营管理，决策指挥沈阳蜡

化利润、存货等财务数据调整事项。孙泽胜未能保证沈阳化工《2018 年年度报

告》《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

完整，违反 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

款的规定，是前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沈阳化工时任总会计师李忠主管沈阳化工会计工作，组织实施沈阳蜡化利润、

存货等财务数据调整事项，未能保证沈阳化工《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

度报告》《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违反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前述

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沈阳化工时任董事、沈阳蜡化时任总经理杨林，负责沈阳蜡化生产经营工作，

未审慎关注沈阳蜡化生产经营情况，未能保证沈阳化工《2019年年度报告》《2020

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

前述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沈阳蜡化时任财务处负责人冷昭甲，负责沈阳蜡化财务工作，具体实施了沈

阳蜡化利润、存货等财务数据调整行为，与前述违法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是

前述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部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经复核，除依法采纳李忠的部

分陈述、申辩意见并已在本决定书中调整外，对当事人的其他意见不予采纳。对



姜某辉另案处理。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 700万元的罚款。

二、对孙泽胜给予警告，并处以 350万元的罚款。

三、对李忠给予警告，并处以 300万元的罚款。

四、对杨林给予警告，并处以 120万元的罚款。

五、对冷昭甲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万元的罚款。

孙泽胜作为沈阳化工时任董事长、总经理，沈阳蜡化时任董事长、执行董事，

决策并组织实施财务造假行为，行为恶劣、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严重损害投

资者利益，违法情节较为严重，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和《证券市场禁

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85号)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条、第

七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孙泽胜采取 8年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自我局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

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李忠作为沈阳化工时任总会计师，组织实施财务造假行为，违法情节严重，

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85 号)

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条、第七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一款第

四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李忠采取 4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自我局宣布决定之

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

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

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

具体缴款方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

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

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



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

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情况，公司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 9.8.1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但未触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第九章第五节规定的重大违法类

强制退市情形。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均正常开展，市场及客户

有序拓展，融资情况稳定。上述事项未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3．公司就本次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事项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

及相关责任人引以为戒，将认真汲取教训，积极落实整改，切实加强对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会计准则等相关管理要求的培训学习，加强内部治理的规范性，不

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上刊登

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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